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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小微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解读



文件
依据

财税〔2019〕13号-财政部 税
务总局关于实施小微企业普
惠性税收减免政策的通知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9年第2
号-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实施小

型微利企业普惠性所得税减
免政策有关问题的公告



主要
内容

小型微利企业年应纳税所得额
不超过100万元的部分，减按
25%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按20%
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

年应纳税所得额超过100万元但
不超过300万元的部分，减按
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按20%
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



主要
变化

 1. 放宽小微企业标准
     应纳税所得额<=300万元
     从业人数<=300人
     资产总额<=5000万元

 2.按照超额累进计算
    step1:     100*25%*20%=5
    step2:  （300-100）*50%*20%=20

    注意： 最大减免额不超过25万元

 3.执行期限
    2019年-2021年



相同
之处

 查账征收与核定征收均可享受

 季度申报即享受

 从业人员和资产总额的计算方法

    季度平均值＝（季初值＋季末值）/2
    全年平均值＝全年各季度平均值之和/4
 从事国家非限制和禁止行业



政策沿革



2019年

季度
申报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9年第3号-关于修
订《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月（季）度
预缴纳税申报表（A类2018年版）》等部分
表单样式及填报说明的公告

 附报信息内容增加“按季填报信息”
 自动计算减免税金额，自动生成表

A201030



2018年

汇缴
申报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8年第58号-关于简化小型微利

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有关措施的公告

 A000000《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基础信息表》

“有关涉税事项情况”项目中的数据项为选填内容，
只有当小型微利企业发生这类事项时才需要填报；
免于填报“主要股东及分红情况”项目中的数据项。

 免于填报《一般企业收入明细表》（A101010）等6张
表单，直接将相关项目金额填入《中华人民共和国
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A类）》（A100000）
中的相应行次。



举例
说明

 B企业2019年5月成立，从事国家非限制
和禁止行业，2019年各季度的资产总额、

从业人数以及累计应纳税所得额情况如
下表所示：

季度

从业人数 资产总额（万元） 应纳税所得额
（累计值，万

元）期初 期末 期初 期末

第2季度 100 200 1500 3000 200 

第3季度 200 300 3000 5000 350 

第4季度 300 330 5000 6000 280



指标 第2季度 第3季度 第4季度

从业人数

季初 100 200 300

季末 200 300 330

季度平均值
（100+200）

÷2=150
（200+300）

÷2=250
（300+330）

÷2=315

截至本期末季
度平均值

150 （150+250）
÷2=200

（150+250+315）
÷3=238

资产总额
（万元）

季初 1500 3000 5000

季末 3000 5000 6000

季度平均值
（1500+3000）

÷2=2250
（3000+5000）

÷2=4000
（5000+6000）

÷2=5500

截至本期末季
度平均值

2250 （2250+4000）
÷2=3125

（2250+4000+5500）
÷3=3916.67

应纳税所得额(累计值，
万元) 200 350 280

判断结果 符合
不符合

（应纳税所得额超
标）

符合



举例
说明

 .C企业2019年第1季度预缴企业所得税时，

经过判断不符合小型微利企业条件，

 但是此后的第2季度和第3季度预缴企业

所得税时，经过判断符合小型微利企业
条件。

 第1季度至第3季度预缴企业所得税时，
相应的累计应纳税所得额分别为50万元、
100万元、200万元。



计算过程 第1季度 第2季度 第3季度

预缴时，判
断是否为小
型微利企业

不符合小
型微利企
业条件

符合小型微利企业
条件

符合小型微利企业条件

应纳税所得
额（累计值，

万元）
50 100 200

实际应纳所
得税额（累

计值，万元）

50×25%
=12.5 100×25%×20%=5 100×25%×20%+（200-100）

×50%×20%=15

本期应补
（退）所得

税额（万元）
12.5

0
（5-12.5＜0，本季
度应缴税款为0）

15-12.5=2.5

已纳所得税
额（累计值，

万元）
12.5 12.5+0=12.5 12.5+0+2.5=15

减免所得税
额（累计值，

万元）

50×25%-
12.5=0 100×25%-5=20 200×25%-15=35



政策
调整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创业投资

企业和天使投资个人有关税收政
策的通知》（财税〔2018〕55号）

第二条第（一）项关于初创科技
型企业条件中的“从业人数不超
过200人”调整为“从业人数不超
过300人”，“资产总额和年销售
收入均不超过3000万元”调整为

“资产总额和年销售收入均不超
过5000万元”。



政策
调整

 2019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期
间发生的投资，投资满2年且符合
本通知规定和财税〔2018〕55号文

件规定的其他条件的，可以适用
财税〔2018〕55号文件规定的税收

政策。

 2019年1月1日前2年内发生的投资，
自2019年1月1日起投资满2年且符
合本通知规定和财税〔2018〕55号
文件规定的其他条件的，可以适
用财税〔2018〕55号文件规定的税

收政策。



热点
问题

 1. 2019年1月1日开始，小型微利企业的判

断标准是否还区分工业企业和其他企业？

 答：不区分

 2.2018年度企业所得税年度汇算清缴申报时，

是否适用新小型微利企业判断标准和计算
方法？

 答：不适用

 3.企业同时符合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和小型

微利企业优惠政策的，可以同时享受吗？

 答：企业同时符合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和小
型微利企业优惠政策的，可以同时享受。



热点
问题

 4.享受小型微利企业优惠，能否选择按月度预

缴申报企业所得税？

 答：不可以，小微企业所得税统一实行按季
度预缴。

 5.小型微利企业判断条件中“从业人数”是否

包括劳务派遣人员？

 答：包括与企业建立劳动关系的职工人数和
企业接受的劳务派遣用工人数。

 6.小型微利企业在预缴时享受了优惠，但年度

汇算清缴时超过小型微利企业标准了，是在
年度汇缴时补缴企业所得税吗？

 答：企业预缴企业所得税时已享受小型微利
企业所得税减免政策，汇算清缴企业所得税
时不符合小型微利企业条件的，应当按照规
定补缴企业所得税税款。



请指正！


